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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民 政 局
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上 海 市 普 陀 区 财 政 局

普民规范〔2025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关于促进低保等低收入
困难群体自立自强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：

《普陀区关于促进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自立自强的实施

办法》已于2025年 11月 14日第 97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予发布，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

2025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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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关于促进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
自立自强的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，加强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

救助帮扶与就业支持的联动，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等低收入困

难群体自立自强，根据《上海市民政局关于促进最低生活保障对

象自助自立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民规〔2025〕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现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促进就业创业帮扶

（一）正规就业补贴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

合同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的，给予个人一次性正规就业

补贴。补贴标准为 2000 元/人。

（二）就业交通补贴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

合同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的，给予个人就业交通补贴。

补贴标准为每月 210 元/人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（三）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，实现灵活就业并缴存

住房公积金满 3 个月的，按月给予公积金缴存补贴。补贴标准为

本市当年公布的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下限，补贴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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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（四）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，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

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的，按月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补贴标准为以

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计算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的

50%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（五）就业见习补贴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家庭中满 16-35 周岁未就

业青年，在本市就业见习基地参加就业见习，就业见习期满 3 个

月的，按照专科或本科 3000 元、硕士 3500 元、博士 4500 元的

标准给予个人一次性见习补贴。

（六）创业带动就业补贴

在本区依法设立或实际运营的创业组织，吸纳本区低保等低

收入困难群体就业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的，给予个人创

业带动就业补贴。补贴标准为每月 1000 元/人，补贴金额每年最

高不超过 12 万元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（七）职业技能提升补贴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，参加本区职业技

能培训项目，并经过社会化职业技能评价获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的，给予个人一次性职业技能提升补贴。补贴标准为按照市

级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的标准进行 1:1 配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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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岗位吸纳帮扶

（八）阶梯式薪资补贴

在本区依法设立或实际运营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工商户

等用人单位（专门承担公益性岗位安置职能的用人单位和人员经

费由财政供养的用人单位除外），录用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

入困难人员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的，且工资达到

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100%以上的，补贴标准为 500 元/人/月；工

资达到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150%以上的，补贴标准为 1000 元/人/

月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（九）“爱心工时”补贴

在本区依法设立或实际运营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工商户

等用人单位（专门承担公益性岗位安置职能的用人单位和人员经

费由财政供养的用人单位除外），开发工作时间灵活的“爱心工

时”岗位，吸纳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就业，并办

理灵活就业登记的，给与用人单位“爱心工时”补贴。补贴标准

为每小时 20 元/人，补贴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（十）社会保险补贴

在本区依法设立或实际运营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工商户

等用人单位（专门承担公益性岗位安置职能的用人单位和人员经

费由财政供养的用人单位除外），录用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

入困难人员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3 个月的，按月给予用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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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补贴。补贴标准为以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

限计算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的 50%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三、开展服务项目帮扶

（十一）就业创业公益服务

鼓励本市社会组织、企业等，为本区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

提供就业创业指导、岗位实践锻炼、职业体验活动等服务项目，

经认定后给予就业创业公益服务项目补贴，补贴标准按不高于

10000 元/人/项目。

（十二）职业技能公益培训

鼓励本市职业院校、培训机构、具备培训资质的企业等，开

发面向本区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公益项目，经

认定后给予职业技能公益培训项目补贴，补贴标准按不高于

10000 元/人/项目。

（十三）儿童成长公益服务

鼓励本市社会组织、企业等，为有就业意愿的本区低保等低

收入困难家庭的未成年人提供养育照护、课业辅导、兴趣培养、

心理辅导、资源链接等服务项目，经认定后给予儿童成长公益服

务项目补贴，补贴标准按不高于 10000 元/人/项目。

（十四）办理“沪惠保”

鼓励本区低保等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积极就业（包括灵活就

业），该家庭中 60 周岁（含）以上成员可统一投保本市民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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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“沪惠保”。

四、其他

经本区认定的低保等低收入困难群体，具体包括（1）最低

生活保障家庭成员；（2）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；（3）低

收入帮扶家庭成员。其中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最低生活保障边

缘家庭的认定条件按现有规定执行。低收入帮扶家庭是指家庭人

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但人均年收入低于 5 万

元，且财产状况符合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

准。本办法具体条款的申报及认定制定实施细则。

本办法所需资金，除明确有列支渠道的之外，由区社会救助

专项资金列支。加强资金使用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的全过程监管，

对享受补贴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公示和承诺制度。

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

31 日。市、区同一类型政策，原则上从高不重叠（文件条款有

明确规定的除外）。文件实施后，市、区有新规定的，按新规定

执行。本办法由普陀区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0 日印发


